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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壹、計畫緣起 

北屯捷運機廠用地及周邊地區範圍業於 109 年辦理區段徵收完竣，因應後續捷

運綠線通車營運，捷運機廠周邊地區具交通便利優勢，地區移居人口倍增，當地發展

迅速，然因地區交通動線規劃係僅針對原合併前臺中市轄範圍規劃，部分交通動線未

與周邊鄰近如潭子、豐原等地區主要道路有效連接，致當地衍生交通衝擊，使整體交

通系統未臻完善。 

配合本府刻正辦理之「臺中市潭子、大雅、神岡地區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案」，該

案為強化整體區域性道路系統串聯，配合捷運機廠區徵區內道路系統及該計畫農業

區周邊已開闢之道路系統，包括銜接北側福貴路及南側敦富路規劃南北向寬度 28 米

之計畫道路；銜接南興北三路至中山路，規劃東西向寬度 25 米之計畫道路；南興路

銜接至復興路規劃 20 米之計畫道路；打通南興北二路銜接中興北路瓶頸路口等交通

規劃納入該案辦理。 

其中有關南興路往北延伸至環中東路一段北接潭子區復興路交通及南興北二路

往西銜接中興北路兩交通規劃方案範圍部分位於現行臺中市都市計畫範圍，其中南

興路往北延伸路段涉及現行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

北屯線建設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範圍內已完竣區段徵收作業之住宅區，為利整體

交通系統之完整性並兼顧地區環境品質及土地使用所有權人權利，除配合上該通盤

檢討新增道路規劃範圍將涉及住宅區範圍變更為園道用地外，另考量調整園道範圍

對區段徵收作業後住宅區土地使用及申請建築之影響，研議變更公共設施範圍與鄰

近同一所有權人土地採容積調派配套處理方式併同辦理，以完備地區道路串連並保

障民眾相關權益。 

貳、變更法令依據 

本計畫經臺中市政府於民國 111 年 2 月 22 日府授建土字第 1110042802 號函核

發個案變更同意函在案（詳附件 1 所示），爰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

理都市計畫個案變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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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計畫位置及變更範圍 

一、計畫位置 

本次納入細部計畫變更範圍位屬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

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計畫位置為南興路往北

延伸至環中東路一段北接潭子區復興路路段。 

 

圖 1-1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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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更範圍 

配合南興路往北延伸至環中東路一段，涉及變更範圍分區為現行細部計畫

第 2-1 種住宅區，其中配合道路路線規劃，涉及文北段 2 地號住宅區部分土地

變更為園道用地範圍，面積約 0.0589 公頃，另為維護變更為園道使用範圍內區

段徵收地區住宅區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剩餘文北段 2 地號住宅區部分土地併

同東側同一所有權人之文北段 1 地號範圍進行容積調派作業，以確保原土地可

建築強度之權利。其中送出基地範圍為文北段 2 地號變更為園道用地範圍，面

積約 0.0589 公頃，接受基地為變更範圍為文北段 1 地號及剩餘文北段 2 地號土

地，面積合計為 0.4917 公頃，變更範圍及涉及容積調派變更範圍總計為 0.5506

公頃，土地清冊及分布詳表 1-2 及圖 1-2。 

表 1-1  本計畫變更範圍土地清冊 

計畫位置 行政區 地段 地號 使用分區 
謄本面積

(平方公尺)

納入變更 
範圍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南興路往北
延伸環中東

路一段 

北屯區 文北段 1 住宅區 4,572.00 4,572 
辦理容積調派

變更 

北屯區 文北段 2 住宅區 934.06 934 

變更為園道用
地面積為 589
平方公尺及辦
理容積調派變
更面積為 345
平方公尺。

總計 5,506.06 5,506  

註：有關聯外動線範圍另包括文北段 3、4 等二筆土地，該等地號範圍皆屬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另案納入主

要計畫案件變更處理。 

表 1-2  本計畫容積調派範圍土地清冊 

行政區 地段 地號 使用分區 
謄本面積 

(平方公尺)

納入變更 
範圍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北屯區 文北段 2 住宅區 934.06 589 容積調派送出範圍

送出基地變更範圍小計 － 589  

北屯區 文北段 1 住宅區 4,572.00 4,572 
容積調派接受範圍

北屯區 文北段 2 住宅區 934.06 345 

接受基地變更範圍小計 － 4,917  

合計 － 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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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變更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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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行都市計畫及相關計畫 

壹、實施經過 

本計畫範圍位於臺中市都市計畫內，於 100 年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

日文心北屯線建設計畫，辦理舊社地區變更主要計畫，並同時辦理擬定細部計畫，相

關細部計畫如下。 

一、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

設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書 

擬定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

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於 101 年 1 月公告發布實施，其後於 102 年 9 月至

110 年 11 月配合拆遷安置計畫、區段徵收及都市防洪、獎勵老舊建物重建、都

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以及放寬特定商業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等進行

變更，辦理歷程詳表 2-1。 

表 2-1  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
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案發布實施歷程概要表 

編號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文號 

1 
擬定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
屯線建設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 

101.01.02 府授都計
字第 1000142646 號

2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
屯線建設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配合拆遷安置計畫) 

102.09.13 府授都計
字第 1020172068 號

3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
屯線建設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配合區段徵收及都市防洪) 

103.04.01 府授都計
字第10300491081號

4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原臺中市各計畫區)(獎勵老舊建
物重建增列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103.04.21 府授都計
字第 1030067120 號

5 
臺中市轄區內各都市計畫(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配合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制定)專案通盤檢討 

104.07.22 府授都計
字第 1040156066 號

6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
屯線建設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修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都
市設計管制要點第五點) 

110.11.29 府授都計
字第 1100300729 號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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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內容概要 

一、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

設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書 

(一)計畫範圍 

計畫面積約 103.4317 公頃。 

(二)計畫年期 

配合主要計畫訂為民國 115 年。。 

(三)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約 15,300 人，人口淨密度約每公頃 265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1.第二之一種住宅區 

第二之一種住宅區劃設面積 28.0059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27.08％。 

2.第二之一種住宅區(註) 

第二之一種住宅區(註)劃設面積 7.8998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7.64

％。 

3.第二種商業區 

第二種商業區於捷運站周邊之核心發展地區，劃設面積 8.3967 公頃，

占計畫區面積 8.12％。 

4.特定商業區 

特定商業區以供發展零售、批發、一般商業設施及休閒服務設施為主，

劃設於北屯機廠西側，劃設面積 12.6064 公頃，約占計畫區面積 12.19％。 

5.休閒服務專用區 

休閒服務專用區以供零售、批發、一般商業設施、休閒服務及娛樂服務

為主，劃設於捷運站周邊之核心發展地區，劃設面積 1.2385 公頃，約占計畫

區面積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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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設施計畫 

1.捷運系統用地 

捷運系統用地共劃設三處，面積合計約 18.4573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之

17.84% 

2.捷運系統用地兼作廣場使用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廣場使用共劃設一處，面積合計約 0.3145 公頃，占

計畫總面積之 0.30%。 

3.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共劃設三處，面積合計約 1.7914 頃，占計畫總面積之 1.73%。 

4.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共劃設五處，面積合計約 1.4008 公頃，占計畫

總面積之 1.35%。 

5.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共劃設七處，面積合計約 4.5270 公頃，占計畫總面

積之 4.38%。 

6.排水道用地 

排水道用地共劃設二處，面積合計約0.9373公頃，占計畫總面積之0.91%。 

7.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共劃設一處，面積合計約 0.3244 公頃，占計畫

總面積之 0.31%。 

8.綠地用地 

綠地用地共劃設五處，面積合計 0.9219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之 0.88%。 

9.園道用地 

園道用地共劃設一處，面積合計約5.4245公頃，占計畫總面積之5.24%。 

10.道路用地 

配合主要計畫之街廓共劃設 12 公尺、10 公尺與 8公尺路等 10 條細部計

畫道路，道路用地合計約 11.1943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之 10.82%。 

表 2-2 為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圖 2-1 為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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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
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一覽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占計畫面積百分比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第二之一種住宅區 28.0059 27.08

第二之一種住宅區(註) 7.8998 7.64

第二種商業區 8.3967 8.12

特定商業區 12.6064 12.19

休閒服務專用區 1.2385 1.20

小計 58.1473 56.2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捷運系統用地 18.4573 17.84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廣場使用 0.3145 0.30

公園用地 1.7914 1.73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4.5270 4.38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1.4008 1.35

排水道用地 0.9373 0.91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0.3244 0.31

綠地用地 0.9129 0.88

園道用地 5.4245 5.24

道路用地 11.1943 10.82

小計 45.2844 43.78

合計 103.4317 100.00

資料來源：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配

合區段徵收及都市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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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捷運機廠)主要計畫暨細部計畫示意圖

2-5

資料來源：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計畫-捷運機廠)
細部計畫(配合區段徵收及都市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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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都市設計管制要點 

依 104 年 7 月 22 日府授都計字第 1040156066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之「臺中

市轄區內各都市計畫(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都市計畫法臺

中市施行自治條例制定)專案通盤檢討案」彙整。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32條及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第 49條訂定之。 

二、本細部計畫區內之建築及土地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管制，本要點未規定者，

適用有關法令之規定，其用語亦同。 

三、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住宅單位：含有一個以上相連之居室及非居室，有烹調、衛生設備等供家

庭居住使用之建築物，並有單獨出入之通路，可供進出者。 

(二)獨戶住宅：僅含一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築物。 

(三)雙併住宅：含有兩個住宅單位，彼此在平行面基地相連之建築物。 

(四)連棟住宅：含三個以上左右以牆相連住宅單位，各住宅單位有單獨出入之

通路，不需經過他人土地而自由進出之建築物。 

(五)集合住宅：含有三個以上住宅單位，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之建

築物。 

(六)共管式服務性中長期商務宿舍：具有生活及睡眠之設備及服務，有共同之

入口、門廳，供公私團體或機構雇用人員、學生、觀光客或商務中長期住

宿之建築物。 

(七)旅館：具有生活及睡眠之設備及服務，有共同之入口、門廳，供旅客短期

留宿之建築物。 

(八)基地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九)前面基地線：基地臨接計畫道路之基地線，臨接二條以上計畫道路者，由

建築基地申請人任選一側為前面基地線。 

(十)後面基地線：基地線之延長線與前面基地線(或其延長線)平行或形成之內

角未滿 45 度者，內角在 45 度以上時，以 45 度線為準。 

(十一)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非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十二)鄰地境界線：相鄰基地之分界線。 

(十三)角地：位於兩條以上交叉道路口之建築基地。 

(十四)基地深度：建築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離。 

(十五)基地寬度： 

1.平均寬度：同一基地內兩側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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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小寬度：同一基地內兩側面基地線間之最小水平距離。 

(十六)庭院：與建築物在同一基地上之空地。 

(十七)前院：沿前面基地線之庭院。 

其他臨接計畫道路之基地線，另有設置騎樓或退縮規定者，從其規定，

無規定者，比照前院深度退縮。 

(十八)後院：沿後面基地線之庭院。 

(十九)側院：沿側面基地線留設一側之庭院。 

(二十)前院深度：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前院平均水平距

離，最小淨深度不得小於 2 公尺。 

(二十一)後院深度：建築物後牆或後柱中心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後院平均水平

距離，但最小淨深度不得小於後院深度二分之一。 

(二十二)後院深度比：建築物各部分至後面基地線間之水平距離，與各該部份

高度之比。 

(二十三)側院寬度：建築物側牆中心線與該側面基地線間之側院平均水平距離，

最小淨深度不得小於 1 公尺。 

(二十四)側院寬度比：建築物各部分至側面基地線間之水平距離，與各該部份

高度比。 

(二十五)鄰幢間隔：相鄰兩幢建築物，其外牆或代替柱中心線間(不含突出樓梯

間部分)之最短水準距離。 

(二十六)不合規定之使用：自本要點發布實施起，原有合法建築物之使用不合

本要點分區使用規定者。 

(二十七)不合規定之建築物：自本要點發布實施起，原有合法建築物之建蔽率、

容積率、高度、庭院等形成不合本要點規定者。 

(二十八)不合規定之基地：自本要點發布實施起，原有基地之寬度、深度或面

積不合本要點規定者。 

(二十九)附屬使用：在同一基地內，經常附屬於主要用途之使用。 

(三十)離街裝卸場：道路外供貨車裝卸貨物之場所或空間。 

(三十一)招牌廣告：指公司、行號、廠場及各業本身建築物上所建之名牌市招。 

(三十二)樹立廣告：指樹立之廣告牌、電動燈光、牌坊、牌樓及汽球等廣告。 

四、本細部計畫區內劃定下列使用分區： 

(一)第二之一種住宅區 

(二)第二種商業區 

(三)特定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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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休閒服務專用區 

五、本細部計畫區內各種分區之使用規定如下： 

(一)第二之一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及飲食店之使用外，並增列

老人住宅之使用，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住宅區相關規定管

制。 

(二)第二種商業區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商業區相關規定管制。 

(三)特定商業區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商業區相關規定管制。 

1.如申請住宅使用者，三樓以下限作商業使用；另應提供 15%法定容積

作社會住宅(或其他社會福利設施)使用(含相對應容積樓地板土地持分)，

其樓地板應集中留設，並經本府各該主管機關同意設置接管，且將所有

權及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62 條規定不得計入容積樓地板面積之部分移

轉予本市後，可免計容積樓地板面積。 

2.前目提供容積樓地板面積未達二千平方公尺者，得改以捐獻代金方式折

算繳納，其代金之繳納應於核准使用執照前繳入「臺中市都市更新及都市

發展建設基金」。 

捐獻代金=【提供作為社會住宅使用(或其他社會福利設施)法定容積樓地

板面積/法定容積總樓地板面積】×【建築基地市價×土地面積）+建築物實

際工程造價】。 

其中建築基地市價由臺中市政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取最高

價計算，委託估價費用由起造人負擔。 

3.另建築物實際工程造價應按申請建築執照當期「臺中市總預算各機關共

同費用編列基準表」之編列標準計算。 

4.為維持居住安寧申請住宅使用者臨捷運系統用地須退縮 10 公尺(含 4 公

尺無遮簷人行空間)建築。 

(四)休閒服務專用區土地及建物之使用，依其性質分為下列各組： 

第一組：零售業 

1.農產品零售業。 

2.飼料零售業。 

3.布疋零售業。 

4.魚具零售業。 

5.花卉零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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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寵物零售業。 

7.觀賞魚零售業。 

8.其他農畜水產品零售業，含種子、園藝及園藝用品。 

9.食品、飲料零售業。 

10.成衣零售業。 

11.鞋類零售業。 

12.皮包、手提袋、皮箱零售業。 

13.服飾品零售業。 

14.家具零售業。 

15.裝設品零售業。 

16.五金零售業。 

17.日常用品零售業。 

18.祭祀用品零售業。 

19.清潔用品零售業。 

20.中藥零售業。 

21.化粧品零售業。 

22.西藥零售業。 

23.醫療器材零售業。 

24.書籍、文具零售業。 

25.運動器材零售業。 

26.玩具、娛樂用品零售業。 

27.鐘錶零售業。 

28.眼鏡零售業。 

29.建材零售業。 

30.電器零售業。 

31.事務性機器設備零售業。 

32.精密儀器零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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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度量衡器零售業。 

34.機械器具零售業。 

35.汽車零售業。 

36.機車零售業。 

37.汽、機車零件配備零售業。 

38.自行車及其零件零售業。 

39.首飾及貴金屬零售業。 

40.照相器材零售業。 

41.百貨公司業。 

42.超級市場業。 

43.一般百貨業。 

44.便利商店業。 

45.飲料店業。 

46.餐館業。 

47.集郵、錢幣。 

48.雕刻、雕塑。 

49.其他零售業。 

第二組：日常服務業 

1.洗髮業。 

2.理髮業。 

3.美容美髮服務業。 

4.攝影業。 

5.成衣。 

6.裁縫服務業。 

7.傘、皮鞋修補及擦鞋。 

8.洗衣業。 

第三組：金融、保險及不動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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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金融業。 

2.投資典當業。 

3.證券業。 

4.期貨業。 

5.保險業及保險輔助人業。 

6.建築開發業。 

7.建築及不動產經紀業。 

8.不動產買賣租賃業。 

9.金融控股公司業。 

第四組：休閒服務業 

1.戲院、劇院、電影院。 

2.營業性籃球、網球、桌球、羽毛球、室內高爾夫球等球類運動比賽練習場

地。 

3.保齡球館、撞球房。 

4.室內溜冰場、游泳池． 

5.舞蹈、國術館、柔道館、跆拳道館、空手道館、劍道館及拳擊、舉重等教

練場所或健身房。 

6.兒童樂園、雜耍、馬戲團。 

7.橋棋社。 

8.電子遊戲場業。 

9.釣蝦場。 

10.資訊休閒業(網咖)。 

11.其他類似場所 

第五組：運輸服務業 

1.汽車運輸業。 

2.大眾捷運系統。 

3.計程車客運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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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車場經營業。 

5.貨櫃出租業。 

6.航空貨運承攬業。 

7.航空站地勤業。 

8.航空貨物集散業。 

9.郵寄業。 

10.報關業。 

第六組：旅館業(註 1) 

1.旅社(旅館)。 

2.觀光旅館。 

3.國際觀光旅館． 

4.汽車旅館。 

5.共管式服務性中長期商務宿舍。 

第七組：貿易展示設施 

1.貿易展售中心。 

2.貿易館。 

第八組：批發業 

1.批發市場。 

2.量販店。 

第九組：娛樂服務業(註 2) 

1.歌廳經營業。 

2.舞廳業、舞場業。 

3.夜總會。 

4.酒吧業、酒家業、酒店業。 

5.營業性浴室、三溫暖業。 

6.按摩院。 

7.特種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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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視聽歌唱業。 

9.休閒活動場館業(含 SPA)。 

10.俱樂部 

註： 

1.允許設立，但共管式服務性中長期商務宿舍只限於第五層以上設置，有共

同之入口，且須研提營運管理計畫送都市設計審議。至少應有 50%之法定

容積配設其他容許組別之用途。 

2.允許設立，但只限於第九組第八項、第五項、第六項使用。 

六、本細部計畫區內捷運系統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其中捷 1、捷 G0 供捷運路線、

場、站及相關附屬設施及事業使用；捷 G3 除供捷運路線、場、站及相關附屬

設施使用，並得依大眾捷運法辦理土地開發或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開發、

興建供附屬事業使用，其使用管制應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商業區

之相關規定管制之，惟供捷運設施使用部分得不計入容積。 

七、本細部計畫區內建築物之建蔽率、容積率及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應不得超過表 2-

3 之規定： 

表 2-3  建築強度管制一覽表 
項目 建蔽率 容積率 最小建築基地面積 備住 

第二之一種住宅區 50% 250% 500m2 1.公園用地及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用地依
據「都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辦法」申請作地
下多目標使用，不
受左列建蔽率、容
積率之限制。 

2.第二之一種住宅區
(註)，係為本計畫區
段徵收範圍內合法
建物拆遷戶之安置
街廓，其最小建築
基地面積為 140
㎡；惟基地條件特
殊經臺中市政府都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者，不在
此限。 

第二種商業區 55% 350% 1,000m2 

特定商業區 55% 350% 1,500m2 

休閒服務專用區 55% 350% 2,000m2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15% 30% --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 -- -- 

公園用地 15% 45% -- 

綠地用地 -- -- -- 

捷運
系統
用地 

捷 1、捷 G0 

其建蔽率及容積率
應送臺中市政府都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決定。 

 

捷 G3 70% 350%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 -- --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廣場使用 -- -- -- 

道路用地 -- -- -- 

註：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47 條之規定，按原位置保留分配者，得不受上表最小建築基地規模之限制，惟重新申請

新建、增建、改建仍應照上表備註欄第 2 點有關最小建築基地面積及但書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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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共開放空間 

(一)本細部計畫區除劃設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公園用

地、綠地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兼作廣場使用外，並指定部分街廓留設公共

開放空間。 

(二)指定街廓留設帶狀式開放空間與街角退縮開放空間規定如表 2-4 所示，其

位置與規模如圖 2-2 指定留設公共開放空間示意圖所示。 

表 2-4  指定留設公共開放空間一覽表 
公共開放空間種類 留設規定 

帶狀式開放空間 

園道用地兩側之建築基地至少退縮 15M 建築，並作為無遮簷之人行
空間使用。 

除公園兼滯洪池用地、綠地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兼供廣場使用、捷 1
用地及捷 G0 用地外，第二之一種住宅區、第二種商業區、特定商業
區、休閒服務專用區至少退縮 6M 建築，並留設 4M 以上之空間作為
無遮簷之人行空間使用。 

街角退縮開放空間 
指定松竹路與北屯路、松竹路與園 1-25M、細 10M-1 與園 1-28M、
細 10M-2 與園 1-25M、園 2-20M 與園 1-28M、園 1-28M 與 15M-1
計畫道路交角處之建築基地應留設街角廣場。 

註：1.街角退縮開放空間最小寬度至少為 15M 以上。 

2.有關街角退縮開放空間得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實施都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有關沿街步道式開放

空間之獎勵係數。 

3.依本表指定之公共開放空間得納入法定空地。 

(三)公共開放空間需相連通，地面高程齊平且相接處必須平順，其舖面必須連

續且平整，坡度不得大於 1：12。 

(四)公共開放空間不得設置障礙物，除設置街道家具及植栽綠美化外，僅供行

人通行，但經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許可之項目得設置之。 

(五)本府為環境綠美化之需要，於公共開放空間上規劃設施時，土地所有權人

不得拒絕。 

(六)20M、25M、28M 園道用地，其路側應設置不得小於 2.5 公尺之植栽帶，

斷面設計依圖 2-3 之規定辦理。 

(七)退縮 6 公尺建築之斷面設計圖依圖 2-4 之規定辦理。 

(八)因基地地形特殊致無法依規定留設騎樓或退縮建築，且無妨礙市容觀瞻、

消防車輛出入及公共交通，或因都市景觀需要，經臺中市政府都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若屬都市更新單元地區經臺中市政府都市更新及爭議

處理審議會審議通過者，依其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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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計畫指定留設公共開放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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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園道斷面設計示意圖 

 

圖 2-4  退縮 6M 建築之緞面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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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為鼓勵建築基地之整體建築使用、設置公益性設施(除經劃設為都市更新單元之

地區，另依都市更新條例規定辦理外)及實施綠美化，訂定下列獎勵措施： 

(一)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板面積。但

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 1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年、勞工、老人

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留設之樓地板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

者外，申請建造執照時，前開公益性基金會應為公益性設施之起造人。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道路主管機關核准

者。 

(二)為鼓勵基地整體開發建築，得依下列規定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 

整體開發建築基地規模 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 

3,000 平方公尺(含)以上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率×10％ 

4,000 平方公尺(含)以上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率×15％ 

完整街廓整體開發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率×20％ 

(三)為鼓勵本細部計畫區加速開發建設，建築基地於區段徵收完成之日起算，

於三年以內領得建造執照者得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

乘以基準容積之 20%為限。 

(四)為維護本細部計畫地區之都市景觀、環境衛生及公共安全，尚未開發建築

之公有土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主動實施綠、美化。而預期 3 年內不開

發建築，面積超過 330 平方公尺(100 坪)之私有土地，得由土地所有權人

向本府建設局景觀工程科提出綠、美化計畫，經審查通過並實施至建築施

工前，於開發建築時得酌予獎勵容積率。惟開發建築前須由本府都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依其綠、美化成本等各項因素進行審查，且申請面積超過 3,000

平方公尺者，另須提出交通影響評估，以決定其獎勵之容積率。 

前項獎勵之容積率最高不得超過 5%，且經本府核發都市設計審定書後，

應於 6 個月內申請建築執照，未依期限提出申請建築執照，撤銷其容積獎

勵。 

(五)前述依第二、三、四款之容積獎勵合計不得超過基準容積率之 40%（有關

建築總獎勵容積率自 104 年 7 月 1 日起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

例規定辦理。） 

十、本細部計畫區內廣告招牌之設置，依「臺中市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設置辦法」

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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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停車空間 

本細部計畫區內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設置標準依下列規定： 

(一)第二之一種住宅區建築物應附設停車空間，其每 150 平方公尺之建築樓地

板面積，需設置 1 輛停車位計算，其餘數超過 75 平方公尺需增設 1 輛停

車位。 

(二)第二種商業區、特定商業區及休閒服務專用區建築物應附設停車空間，依

其建築樓地板面積每 100 平方公尺，需設置 1 輛停車位，其餘數超過 50

平方公尺需增設 1 輛停車位。 

(三)前二類以外之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理。 

十二、離街裝卸場 

(一)裝卸車位數量：本細部計畫區內建築物，應依表 2-5 之規定設置離街裝卸

場。 

表 2-5  離街裝卸場車位數配置表 
建築物用途 使用樓地板面積 FA(m2) 裝卸場車位數(部) 備註 

第四、五組 

FA＜2000 免設 

建築物具有
兩種以上使
用情況，離街
裝卸車位設
置數量，應依
各使用組別
的設置標準
分別計畫，未
滿 1 車位者，
以 1 車位既
可合併設置。

2000≦FA＜5000 1 

5000≦FA＜10000 2 

10000≦FA＜20000 3 

FA＞20000 4+(FA-20000)/20000 

第一、二、
六、七組 

FA＜1000 免設 

1000≦FA＜2000 1 

2000≦FA＜4000 2 

4000≦FA＜6000 3 

FA＞6000 4+(FA-6000)/6000 

第三組 

FA＜1000 免設 

1000≦FA＜4000 1 

4000≦FA＜10000 2 

FA＞10000 3+(FA-10000)/10000 

(二)裝卸空間標準 

1.最小裝卸空間尺度 

種類 長度(公尺) 寬度(公尺) 淨高(公尺)

小貨車 6.0 2.5 2.7 

大貨車 13.0 4.0 4.2 

備註：淨高於斜坡面時，應以平行間距為標準。

2.前述最小空間不包括車道、操作空間及裝卸平台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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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滿 10 部裝卸車位數量要求時，應於其中設置 1 部大貨車之裝卸空間。 

4.裝卸空間之出入車道距外圍二條道路境界交叉點最少應有 15 公尺。 

5.裝卸空間應單獨設置，且不得佔用前院與指定留設之公共開放空間及法

定停車空間。 

十三、本細部計畫區建築基地容積移轉適用「臺中市實施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

可條件及作業要點」之規定。 

十四、本細部計畫區內應提送都市設計審議範圍：  

(一)公有建築之審議依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都市設計委員會審議要點規定辦

理。  

(二)公用事業(包括電信局、航空站、大客車運輸業之轉運站、公私立大型醫院、

文大及文教區等)建築申請案之總樓地板超過 10,000 平方公尺者。  

(三)新建建築樓層高度超過 12 層，或住宅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6,000 平

方公尺，商業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3,000 平方公尺者，或新建總樓

地板面積超過 30,000 平方公尺者。 

(四)新闢立體停車場基地面積 6,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但建築物附屬停車場者，

不在此限。  

(五)實施容積管制前已申請或領有建造執照，在建造執照有效期間內，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6 條之 1 第 2 項執照之申請案。 

(六)為塑造門戶意象，指定松竹路與北屯路、松竹路與園 1-25M、細 10M-1 與

園 1-28M、細 10M-2 與園 1-25M、園 2-20M 與園 1-28M、細 1-28M 與

15M-1 計畫道路交角處之建築基地(詳圖 5-4 所示)。 

(七)捷 1、捷 G0 及捷 G3 用地。 

前項各款建築基地之建築基地規模、開放空間、人車通行系統、交通運輸

系統、建築量體造型與色彩、景觀計畫、環境保護設施、防災空間、氣候

調適與管理維護計畫等都市設計相關事項，應提送臺中市政府都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經審議通過後，始依法核發建照。 

十五、為鼓勵都市老舊地區申辦獎勵老舊建物重建，屬商業區及住宅區之建築基地，

其達都市設計審議規模者從其規定，符合下列條件得予以獎勵基準容積之 20%

或 15%：  

(一)基地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30 年以上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及

鋼骨混凝土造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投

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其中 30 年以上合法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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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落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分之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 20%。 

(二)基地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合法建築物、20

年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之

違章建築物投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其中合法建築

物坐落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分之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

15%。 

(三)經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四)建築配置時，應自基地退縮二側，包括基地後側及側面，側面得選擇一側

並連通至道路，該退縮淨寬至少 1.5 公尺。 

(五)不得再申請建築技術規則所訂定開放空間獎勵。 

十六、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有關法令及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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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相關計畫及重大計畫建設 

一、臺中市捷運文心北屯線機廠及車站區段徵收案 

(一)計畫緣起 

近年來中部地區機動車輛快速成長，在公路建設速度趕不上車輛成長情

形下，導致都市交通及空氣污染問題日益嚴重。有鑒於此，希望藉由捷運軌

道運輸紓解及改善交通環境，提高運輸服務水準，均衡都會區發展及提昇生

活環境品質。 

民國 98 年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計畫核定，本

計畫係配合前述捷運建設計畫，辦理舊社地區變更主要計畫作業，並以區段

徵收方式取得捷運北屯機廠、103a 站、103 站及相關公共設施用地，期藉由

多元機能之引入與都會區捷運之效能，配合沿線既有都市發展計畫，帶動本

地區環境機能及發展更臻完善。 

(二)開發目的 

大眾捷運系統因具專用路權、不受其他交通干擾、運量大且班次密集，

又因使用電力可減少噪音及空氣污染等優點，已成為目前紓解都市交通壅塞，

改善生活環境的最佳利器，圖 2-5 為未來願景圖。 

 
圖 2-5  捷運文心北屯線機廠及車站區段徵收未來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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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段徵收範圍 

區段徵收範圍東起旱溪，西至道路編號 40M-7 計畫道路，南以松竹路為

界，北止於北屯區、潭子區交界，計畫面積約 103.4317 公頃，區段徵收範圍

如圖 2-6 所示。 

 
圖 2-6  捷運文心北屯線機廠及車站區段徵收範圍示意圖 

(四)區段徵收辦理歷程 

本案於民國 98 年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審議通過，民國 99 年核准抵價地

比例後，得以進行土地協議價購及區段徵收說明會。於民國 100 年核定區段

徵收計畫書，爾後辦理私有土地地價及改良物補償費發放作業流程，並於民

國 100 年 12 月公告實施主要計畫、民國 101 年 1 月公告實施細部計畫。自

民國 104 年開始辦理抵價地抽籤配地作業後，民國 108 年始辦理區段徵收配

餘地標售作業，於民國 109 年完成財務結算，辦理歷程如圖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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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捷運文心北屯線機廠及車站區段徵收辦理歷程示意圖 

二、捷運機廠地區瓶頸路段打通及道路改善工程 

台中捷運綠線業於 2020 年通車，北屯機廠及車站區段徵收工程亦已完工，

各項建設與開發案正陸續進行中，開發完成後將帶來交通需求，聯外道路有其

必要，故臺中市政府研議開闢可行的聯外道路，完整連接周邊計畫道路，使捷

運周邊交通更完善，捷運北屯機廠周邊區域開闢聯外道路如圖 2-8 所示。 

(一)敦富九街(12M-5)銜接中興路【積極籌措經費】 

敦富九街(12M-5)銜接中興路係東西向延伸道路，建設局將積極籌措經

費，預算確定後接續辦理用地取得及開闢等作業。 

(二)敦富八街(10M-3)銜接大成街【積極籌措經費】 

敦富八街(10M-3)銜接大成街係東西向延伸道路，建設局將積極籌措經

費，預算確定後接續辦理用地取得及開闢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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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敦富六街(8M-3)－北捷區徵工程 8M-3 計畫道路延伸聯外道路開闢工程【已

完工通車】 

工程道路位於潭子區與北屯區交

界，銜接北屯區敦富六街及潭子區大

成街，新建全長約為 10 公尺、寬 8 公

尺版橋，工程經費投入約新臺幣 300萬

元，本工程通車後可將 1.4 公里的繞行

距離縮短為 700 公尺，達到都市縫合、

區域平衡發展，改善當地周邊交通。工

程於 108 年 12 月 4 日開工，於 109 年

10 月 23 日竣工，並於 109 年 12 月 18

日開放通車。 

(四)南興北一路(20M-1)－北屯區南興北一路打通至北屯路道路開闢工程【已完工

通車】 

北屯文心烏日捷運機廠區段徵收

區因受到鐵路高架化分隔，因此為配合

區段徵收區域發展及顧及交通網絡的

順暢，辦理道路開闢工程串聯鐵道東西

間區域路網，提供更為便捷的道路讓來

往民眾通行，大幅縮短區域間通行所需

要的時間及路程。此道路之打通，得以

紓緩松竹路龐大車流，提供安全、舒適、

便捷的交通網絡。工程於 109 年 10 月

26 日開工，已於 110 年 1 月 19 日竣工。 

(五)敦富一街(12M-7)銜接北屯路【積極籌措經費】 

敦富一街(12M-7)銜接北屯路係東西向延伸道路，建設局將積極籌措經

費，預算確定後接續辦理用地取得及開闢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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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發展捷運北屯機廠周邊區域開闢聯外道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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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更臺中市豐潭雅神地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潭子、大雅、神岡及部

分豐原地區)(第一次通盤檢討)案之聯外道路規劃 

(一)因應臺中捷運系統烏日文心線北屯捷運機廠之區段徵收已完成開發，相關

道路系統亦已完成開闢，為強化整體區域性道路系統串聯，配合捷運機廠

區徵區內及本計畫農業區周邊已開闢之道路系統，其聯外道路規劃係包含： 

1.銜接北側福貴路及南側敦富路規劃南北向寬度 28 米之計畫道路。 

2.銜接南興北三路至中山路，規劃東西向寬度 25 米之計畫道路。 

3.銜接南興路至復興路，規劃 20 米之計畫道路。 

4.打通南興北二路銜接中興北路瓶頸路口。 

(二)配合現況臺中市主要計畫既有規劃道路系統銜接，向北延伸規劃旱溪河堤

道路，並向西側拓至 10 米寬度，變更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路用地

使用。 

(三)本計畫規劃之聯外道路後續涉及捷運機廠範圍，考量因地方需求、聯外道

路整體性及開闢具急迫性，涉及非本計畫通盤檢討範圍之區域，建議相關

主管機關評估以個案變更方式迅行辦理，加速道路開闢期程，聯外道路系

統方案如圖 2-9 所示。 

 

圖 2-9  豐潭雅神地區都市計畫之聯外道路系統方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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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相關及重大建設計畫綜理表 
計畫名稱 內容概述 對本案之指導 

臺中市捷運文心
北屯線機廠及車
站區段徵收案 

配合捷運建設計畫，辦理舊社地區變更主要計畫
作業，並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捷運北屯機廠、
103a 站、103 站及相關公共設施用地，期藉由
多元機能之引入，期能以都會區捷運之效能，配
合沿線既有都市發展計畫帶動地方繁榮，帶動本
地區環境機能及發展能更臻完善。 

區段徵收地區已辦理完
成，後續相關建設開發後
將帶來交通需求，使地區
成長壓力逐增，為因應地
區發展需求，應加速聯外
道路之開闢。 

捷運機廠地區瓶
頸路段打通及道
路改善工程 

台中捷運綠線業於 2020 年通車，北屯機廠及車
站區段徵收工程亦已完工，各項建設與開發案正
陸續進行中，開發完成後將帶來交通需求，聯外
道路有其必要，故臺中市政府研議開闢可行的聯
外道路，完整連接周邊計畫道路，使捷運周邊交
通更完善。 

為健全捷運綠線北屯總
站、火車站雙鐵周邊聯外
道路，針對地區瓶頸路段
積極建設打通，以紓解當
地交通阻塞。 

變更臺中市豐潭
雅神地區都市計
畫主要計畫 ( 潭
子、大雅、神岡及
部 分 豐 原 地
區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 

配合捷運機廠區徵區內道路系統及本計畫農業
區周邊已開闢之道路系統，其聯外道路規劃係包
含： 
1.銜接北側福貴路及南側敦富路規劃南北向寬

度 28 米之計畫道路。 

2.銜接南興北三路至中山路，規劃東西向寬度25
米之計畫道路。 

3.銜接南興路至復興路，規劃 20 米之計畫道路。

4.打通南興北二路銜接中興北路瓶頸路口。 

豐潭雅神地區通檢案係
已規劃聯外道路串聯至
本案範圍，本案應積極配
合辦理相關程序，以增加
整體區內、區外之道路串
聯性。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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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環境與發展現況 

壹、自然環境 

一、地形與土壤 

(一)地形地勢 

本計畫區位於臺中盆地，屬於沖積沉積盆地，臺中盆地西接大肚臺地及

八卦臺地之連線，東側大致以車籠埔斷層與麓山帶相接，北邊地勢較高，標

高約為 155 公尺，向南漸漸緩降，詳圖 3-1 所示。 

 

資料來源：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https://maps.nlsc.gov.tw/)，本案繪製。 

圖 3-1  本計畫區地形坡度分布示意圖 

(二)地質與土壤 

本計畫區地質結構屬於沖積層與現代沖積層，係由河流沖積至谷底堆

積而成，主要由砂、黏土及礫石所組成。其土壤屬於臺中黏質土壤，略帶

酸性，砂粒之含量隨剖面深度而增加，有機質含量則隨深度而減少，詳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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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https://gis3.moeacgs.gov.tw/gwh/gsb97-1/sys8/t3/index1.cfm) ，本案

繪製。 

圖 3-2  本計畫區地質分布示意圖 

二、氣候 

(一)氣溫與雨量 

本計畫區 110 年平均溫度為攝氏 24.5 度，最高溫出現於 7 月，約達攝氏

36.7 度，最低溫出現於 1 月，低於攝氏 8 度以下。本計畫區 110 年平均降雨

量落在 160 公釐左右，年度每月平均降雨天數約為 6.8 天，整年降雨量及降

雨天數較集中在夏季，詳表 3-1。 

表 3-1  本計畫區 110 年氣溫與雨量資訊一覽表 
月份 平均氣溫(℃) 最高氣溫(℃) 最低氣溫(℃) 降雨量(mm) 降雨日數(天)

1 月 16.1 30.6 7.5 6.0 3.5 

2 月 19.2 28.2 11.9 25.3 2.5 

3 月 21.7 32.1 12.4 29.5 3.5 

4 月 23.9 32.9 16.9 10.3 2.0 

5 月 29.2 36.9 19.9 212.0 3.0 

6 月 28.6 36.3 24.1 608.8 19.5 

7 月 29.6 36.7 23.9 148.5 14.0 

8 月 28.4 35.4 23.9 800.3 15.0 

9 月 29.4 35.9 24.8 63.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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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平均氣溫(℃) 最高氣溫(℃) 最低氣溫(℃) 降雨量(mm) 降雨日數(天)

10 月 26.9 34.9 20.5 15.5 4.0 

11 月 22.5 32.1 14.5 5.8 3.5 

12 月 18.8 27.8 11.7 20.5 3.0 

平均 24.5 33.3 17.6 162.1 6.8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觀測資料查詢(https://e-service.cwb.gov.tw/HistoryDataQuery/index.jsp) ，本計畫

整理。 

註：本計畫區內氣溫資訊以潭子、大坑測站觀測資料之平均值計算。 

(二)風速風向 

本計畫區 110 年各季節盛行風風向說明如下： 

1.潭子測站：冬季月份盛行東北風與西西北風；春季月份盛行西北風；夏季

月份盛行西北風、東北風、西南風；秋季月份盛行東東北風、東北風。 

2.大坑測站：冬季月份盛行北風、北西北風；春季月份盛行北東北風、北西

北風、西風；夏季月份盛行南西南風；秋季月份盛行北西北風、北風，詳

表 3-2。 

表 3-2  本計畫區 110 年風速與風向資訊一覽表 

月份 
潭子測站 大坑測站 

最大陣風(m/s) 最大陣風風向(度) 最大陣風(m/s) 最大陣風風向(度)

冬
季 

12 月 3.7 東北風(37) 8.0 北風(360) 

1 月 5.4 西西北風(301) 11.3 北風(349) 

2 月 4.4 西西北風(297) 10.1 北西北風(343) 

春
季 

3 月 4.3 西北風(305) 11.3 北東北風(17) 

4 月 4.4 西北風(309) 10.9 北西北風(339) 

5 月 2.4 西北風(310) 10.6 西風(263) 

夏
季 

6 月 3.8 西北風(304) 10.1 南西南風(213) 

7 月 5.8 東北(39) 12.9 南西南風(193) 

8 月 2.7 西風(262) 9.4 南西南風(207) 

秋
季 

9 月 3.1 東東北風(74) 6.0 北西北風(348) 

10 月 3.4 東東北風(71) 7.5 北西北風(340) 

11 月 3.7 東北(35) 8.4 北風(350) 

平均 3.93 － 9.7 －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觀測資料查詢(https://e-service.cwb.gov.tw/HistoryDataQuery/index.jsp)。 

三、水文 

本計畫周邊現況排水路排水方向順應地勢由北向南，其重要排水路包括計

畫區左側之北屯支線，東北側之瓦磘圳及區內之舊社分線及零星灌排水路（詳

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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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北屯支線 

北屯支線全長約 14.6 公里，起點位於臺中市豐原區源豐一號橋附近，終

點位於臺中市太原路分別匯入截流溝及柳川上游。 

(二)瓦磘圳 

瓦磘圳於臺中市潭子區復興路附近由北屯支線向東分出，流至新興路附

近向南流，至新興橋東南方約 200 公尺處沿基地邊界向東南流至旱溪。 

(三)舊社分線 

舊社分線於臺中市潭子區大新路 79 巷附近向南流，至新興橋南方約 80

公尺處流入基地，向南流至基地中側轉向東南流至旱溪。 

(四)水汴槍分線 

水汴槍分線由基地西南方北屯支線分出，向南流至臺中市天祥街附近流

入旱溪。 

 
資料來源：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

設計畫-捷運機廠)(配合區段徵收及都市防洪)案。 

圖 3-3  本計畫區排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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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經濟環境 

一、人口分析 

臺中市於民國 110 年人口總數為 2,813,490 人，而北屯區、潭子區行政區

於民國 110 年人口總數為 399,923 人，約占臺中市總人口數 14.21%。整體而言，

北屯區近 10 年的人口呈現正成長，年平均成長率為 1.53%；潭子區近兩年人口

呈現負成長，年平均成長率為 0.71%，兩行政區近十年平均人口成長率皆大於

臺中市，詳表 3-3。兩行政區之自然增加率近十年因應少子化趨勢逐年下滑，

近年人口增長情形社會增加普遍優於自然增加。北屯區之人口社會增加率及自

然增加率近十年皆維持正值，顯示地區人口成長中；潭子區之人口社會增加率

近兩年呈現負值，顯示人口外移。北屯區舊社里近兩年因捷運通車以及區徵完

成，帶動地區人口呈現快速增長，於民國 110 年社會增加率達到高峰 176.43�，

詳表 3-4；圖 3-4 呈現北屯區、潭子區現況人口分布圖。 

表 3-3  臺中市、北屯區、潭子區、舊社里近十年人口概況表 

民國
(年) 

臺中市 北屯區 潭子區 舊社里 

人口數
(人) 

成長率
(%) 

人口數
(人) 

成長率
(%) 

人口數
(人) 

成長率
(%) 

人口
數(人) 

成長
率(%) 

占北
屯區
比例
(%)

101 2,684,893 0.77 252,668 1.17 103,516 1.70 8,143 -3.79 3.22

102 2,701,661 0.62 255,978 1.31 104,471 0.92 7,530 -7.53 2.94

103 2,719,835 0.67 259,742 1.47 105,165 0.66 7,273 -3.41 2.80

104 2,744,445 0.90 265,159 2.09 106,557 1.32 7,162 -1.53 2.70

105 2,767,239 0.83 270,547 2.03 107,530 0.91 7,117 -0.63 2.63

106 2,787,070 0.72 274,819 1.58 108,288 0.70 7,102 -0.21 2.58

107 2,803,894 0.60 279,297 1.63 108,952 0.61 7,121 0.27 2.55

108 2,815,261 0.41 283,621 1.55 109,324 0.34 7,126 0.07 2.51

109 2,820,787 0.20 287,344 1.31 109,309 -0.01 7,714 8.25 2.68

110 2,813,490 -0.26 290,653 1.15 109,270 -0.04 9,245 19.85 3.18

近十
年平
均成
長率 

0.55% 1.53% 0.71% 1.13%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人口管理統計平臺，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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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北屯區、潭子區、舊社里近十年社會及自然增加率表 

民國 
(年) 

北屯區 潭子區 舊社里 

社會增加率(�) 自然增加率(�) 社會增加率(�) 自然增加率(�) 社會增加率(�) 自然增加率(�)

101 6.19 5.46 10.92 5.98 -41.55 2.89 

102 8.98 4.04 4.57 4.62 -84.86 6.64 

103 9.93 4.67 2.17 4.46 -37.29 2.57 

104 15.77 4.87 9.14 4.01 -19.12 3.74 

105 15.77 4.34 5.08 4.01 -11.07 4.76 

106 11.96 3.70 3.70 3.33 -3.38 1.27 

107 13.16 3.00 3.42 2.69 4.36 -1.69 

108 13.08 2.28 1.46 1.95 -1.68 2.39 

109 10.54 2.50 -1.33 1.19 77.89 1.35 

110 10.14 1.31 -0.58 0.22 176.43 4.13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人口統計管理平臺，本計畫整理。 

 
資料來源：社會經濟資料服務平臺，110 年 12 月人口統計資料，本案繪製。 

圖 3-4  北屯區與潭子區現況人口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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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發展 

綜整臺中市一、二、三級產業結構概況與本計畫區主要涉及之北屯區、潭

區產業現況，以分析近年產業變化趨勢與優勢發展產業。 

(一)臺中市整體產業概況 

1.臺中市農林漁牧業經營概況 

依據民國 104 年農林漁牧業普查之家戶數資料，臺中市一級產業家數以

從事農牧業生產為主，共 66,875 家，占全市農林漁牧業家數之 91.78%。與

民國 99 年統計資料比較，農牧業家數增加 1,477 家，成長幅度為 2.26%。而

農業種植項目以稻作、荔枝、梨、龍眼、柑桔類為主，詳表 3-5。 

表 3-5  民國 99-104 年臺中市農林漁牧業家數統計表 

產業別 
99 年家數 104 年家數 99-104 年成

長率(%) 家數 比例(%) 家數 比例(%) 

農牧業 65,398 91.95 66,875 91.78 2.26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154 0.22 124 0.17 -19.48 

林業 4,876 6.86 5,158 7.08 5.78 

漁業 699 0.98 709 0.97 1.43 

總計 71,127 100.00 72,866 100.00 2.44 

資料來源：99 年、104 年農林漁牧業普查報告，本計畫整理。 

2.臺中市工商及服務業經營概況 

(1)場所單位 

依據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統計資料，民國 105 年臺中市工業及服務業場

所單位家數為 187,712 家，其中二級工業場所單位家數為 48,945 人，占

全市二、三級產業場所單位家數之 26.07%，服務業 138,767 人，占全市二、

三級產業場所單位家數之 73.93%，其中又以工業之製造業場所單位家數最

多，約 3萬家製造業場所單位家數即占全市之 17.79%，其次為服務業之批

發及零售業，場所單位家數約 7萬家，占全市場所單位家數之 38.21%。 

另與民國 100 年統計資料比較，臺中市工業及服務業從業場所單位呈

成長趨勢，5 年增加約 20,446 家、增加率為 12.22%，其中以電力及燃氣

供應業之成長率增幅最大，分別為 97.87%。而不動產業、資訊及通訊傳播

業之場所單位數量亦逐年成長，為場所單位最多之產業別，詳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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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產總額 

民國 105 年臺中市工業及服務業生產總額總計達 37,469 億元，工業

達 24,029 億元、占全市生產總額 64.13%，服務業達 13,441 億元占全市之

35.87%。各產業別生產總額以工業之製造業 20,749 億元居首，占全市

55.38%；其次為服務業之批發及零售業，生產總額為 4,653 億元，占全市

之 12.42%。 

另與民國 100 年統計資料比較，臺中市工業及服務業生產總額呈成長

趨勢，5 年增加約 7,311 億元，增加率為 24.24%，其中以住宿及餐飲業、

教育業之成長幅度較為明顯，分別成長 102.49%、82.28%，詳表 3-7。 

表 3-6  民國 100-105 年臺中市工商及服務業全年場所單位統計表 

產業別 
100 年場所單位 105 年場所單位 100-105 年

成長率(%)家數 比例(%) 家數 比例(%) 

工
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9 0.02 34 0.02 -12.82

製造業 32,825 19.62 33,386 17.79 1.71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47 0.03 93 0.05 97.87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679 0.41 775 0.41 14.14

營造業 11,492 6.87 14,657 7.81 27.54

小計 45,082 26.95 48,945 26.07 8.57

服
務
業 

批發及零售業 66,181 39.57 71,733 38.21 8.39

運輸及倉儲業 4,312 2.58 4,624 2.46 7.24

住宿及餐飲業 13,723 8.20 17,968 9.57 30.93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532 0.92 2,144 1.14 39.95

金融及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全 2,582 1.54 3,358 1.79 30.05

不動產業 3,020 1.81 4,375 2.33 44.87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6,577 3.93 7,632 4.07 16.04

支援服務業 2,950 1.76 3,554 1.89 20.47

教育服務業 2,977 1.78 3,550 1.89 19.25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238 2.53 4,021 2.14 -5.12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1,761 1.05 2,113 1.13 19.99

其他服務業 12,331 7.37 13,695 7.30 11.06

小計 122,184 73.05 138,767 73.93 13.57

總計 167,266 100.00 187,712 100.00 12.22

資料來源：100 年、105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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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民國 100-105 年臺中市工商及服務業全年生產總額統計表 

產業別 
100 年生產總額 105 年生產總額 100-105 年

成長率(%)百萬 比例(%) 百萬 比例(%) 

工
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549 0.05 2,523 0.07 62.87

製造業 1,809,442 60.00 2,074,972 55.38 14.67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57,154 1.90 71,032 1.90 24.28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2,433 0.41 20,092 0.54 61.60

營造業 180,873 6.00 234,241 6.25 29.51

小計 2,061,452 68.35 2,402,862 64.13 16.65

服
務
業 

批發及零售業 348,395 11.55 465,320 12.42 33.56

運輸及倉儲業 71,697 2.38 93,479 2.49 30.38

住宿及餐飲業 68,249 2.26 138,200 3.69 102.49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52,312 1.73 66,955 1.79 27.99

金融及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全 144,636 4.80 170,177 4.54 17.66

不動產業 46,360 1.54 82,675 2.21 78.3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47,140 1.56 64,995 1.73 37.88

支援服務業 30,779 1.02 50,860 1.36 65.25

教育服務業 14,692 0.49 26,780 0.71 82.28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87,850 2.91 115,777 3.09 31.79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10,237 0.34 13,472 0.36 31.60

其他服務業 32,050 1.06 55,431 1.48 72.95

小計 954,398 31.65 1,344,121 35.87 40.83

總計 3,015,850 100.00 3,746,983 100.00 24.24

資料來源：100 年、105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本計畫整理。 

(二)北屯區、潭子區產業概況 

1.一級產業概況 

北屯區平地以種植水稻、蔬菜、花卉(文心蘭)為主，山坡地以種植竹筍、

果樹(柑橘)為主，依據民國 104 年農林漁牧業普查之家戶數資料，農牧戶家

數為 2,743 家，可耕作面積為 2,047 公頃，可耕作地面積占北屯區總土地面

積為 21.77%；潭子區農作物以水稻、蔬菜(竹筍、馬鈴薯)、水果(椪柑、柿

子、桶柑、文旦)為主，農牧戶家數為 2,017 家，可耕作面積為 1,122 公頃，

可耕作地面積占潭子區總土地面積為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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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三級產業概況 

(1)北屯區、潭子區場所單位 

分析北屯、潭子區二、三級產業現況，各產業別場所單位均以三級產

業之批發及零售業為最多，場所單位家數分別為北屯區 6,709 家、潭子區

2,081 家，占各行政區比例為 42.48%與 33.37%，占全市比例約 9.35%與

2.90%，其次北屯區之住宿及餐飲業，場所單位家數為 1,552 家，占該行政

區比例之 9.83%，而潭子區為製造業，場所單位家數為 1,711 家，占該行

政區比例之 27.43%。 

另以各產業別之場所單位家數占全市比例進行分析，北屯區之支援服

務業占全市比例為 11.45%，為該區內占全市比例最多之產業，其次為教育

服務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亦具發展優勢；潭子區則為礦業及土石採

取業為該區內占全市比例最高，比例為 5.88%，其次為製造業、用水供應

及污染整治業，詳表 3-8、表 3-9。 

(2)北屯區、潭子區生產總額 

在生產總額方面，北屯區之三級產業為最大宗生產總額來源，占行政

區比例達 73.85%，生產總額約 1,274 億元，因居住人口為各區之冠，以批

發及保險業業等民生消費產業為主，全區二、三級產業生產總額成長率自

民國 100 至 105 年上升 414 億元；潭子區內潭子科技產業園區以電子零組

件製造業為最多，其次為光學製品業、其他製造業等，故潭子區全年生產

總額均以製造業占最大比重，其次為營造業，二級產業占潭子區生產總額

比例達 83.34%，生產總額約 1,385 億元，另全區生產總額成長幅度最高之

產業別為支援服務業，成長率高達 143.37%。 

以各產業別場之生產總額占全市比例進行分析，北屯區之服務業占全

市比例為 9.28%，其中又以金融及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全比例最高，占

全市生產總額比例為 15.81%，而潭子區之工業占全市比例為 5.77%，其中

製造業占全市生產總額比例為 6.38%，為潭子區占全市比例最高生產總額

之產業別，詳表 3-10、表 3-11。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3-11 

表 3-8  民國 100-105 年北屯區工商及服務業全年場所單位統計表 

資料來源：100 年、105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本計畫整理。 

表 3-9  民國 100-105 年潭子區工商及服務業全年場所單位統計表 

產業別 

100 年場所單位 105 年場所單位 該業別
占臺中
市比例

(%) 

100-105
年成長
率(%)家數 比例(%) 家數 比例(%) 

工
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 2 0.03 5.88 - 

製造業 1,649 30.20 1,711 27.43 5.12 3.76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2 0.04 4 0.06 4.30 100.0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27 0.49 34 0.55 4.39 25.93

營造業 388 7.11 555 8.90 3.79 43.04

小計 2,066 37.84 2,306 36.97 4.71 11.62

服
務
業 

批發及零售業 1,824 33.41 2,081 33.37 2.90 14.09

運輸及倉儲業 130 2.38 137 2.20 2.96 5.38

住宿及餐飲業 431 7.89 535 8.58 2.98 24.13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34 0.62 41 0.66 1.91 20.59

產業別 

100 年場所單位 105 年場所單位 該業別
占臺中
市比例

(%) 

100-105
年成長
率(%)家數 比例(%) 家數 比例(%) 

工
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 0.01 3 0.02 8.82 50.00

製造業 1,049 7.81 948 6.00 2.84 -9.63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1 0.01 9 0.06 9.68 100.0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51 0.38 62 0.39 8.00 21.57

營造業 1,126 8.39 1,501 9.50 10.24 33.30

小計 2,229 16.60 2,523 15.97 5.15 13.19

服
務
業 

批發及零售業 5,967 44.45 6,709 42.48 9.35 12.44

運輸及倉儲業 361 2.69 394 2.49 8.52 9.14

住宿及餐飲業 1,145 8.53 1,552 9.83 8.64 35.55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74 1.30 233 1.48 10.87 33.91

金融及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全 238 1.77 302 1.91 8.99 26.89

不動產業 300 2.23 430 2.72 9.83 43.3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690 5.14 827 5.24 10.84 19.86

支援服務業 277 2.06 407 2.58 11.45 46.93

教育服務業 325 2.42 389 2.46 10.96 19.69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13 3.08 429 2.72 10.67 3.87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160 1.19 202 1.28 9.56 26.25

其他服務業 1,145 8.53 1,398 8.85 10.21 22.10

小計 11,195 83.40 13,272 84.03 9.56 18.55

總計 13,424 100.00 15,795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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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100 年場所單位 105 年場所單位 該業別
占臺中
市比例

(%) 

100-105
年成長
率(%)家數 比例(%) 家數 比例(%) 

金融及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全 50 0.92 59 0.95 1.76 18.00

不動產業 67 1.23 100 1.60 2.29 49.25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22 2.23 135 2.16 1.77 10.66

支援服務業 76 1.39 101 1.62 2.84 32.89

教育服務業 79 1.45 107 1.72 3.01 35.44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20 2.20 109 1.75 2.71 -9.17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61 1.12 71 1.14 3.36 16.39

其他服務業 400 7.33 455 7.30 3.32 13.75

小計 3,394 62.16 3,931 63.03 2.83 15.82

總計 5,460 100.00 6,237 100.00 - - 

資料來源：100 年、105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本計畫整理。 

表 3-10  民國 100-105 年北屯區工商及服務業全年生產總額統計表 

產業別 

100 年生產總額 105 年生產總額 該業別
占臺中
市比例

(%) 

100-105
年成長
率(%)百萬 比例(%) 百萬 比例(%) 

工
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D) - (D) - - - 

製造業 23,790 18.67 21,042 12.46 1.01 -11.55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D) - (D) -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585 0.46 1,458 0.86 7.26 149.37

營造業 19,020 14.93 21,661 12.83 9.25 13.89

小計 43,394 34.06 44,161 26.15 1.84 1.77

服
務
業 

批發及零售業 34,375 26.98 42,800 25.35 9.20 24.51

運輸及倉儲業 2,375 1.86 4,103 2.43 4.39 72.80

住宿及餐飲業 6,204 4.87 11,438 6.77 8.28 84.37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4,959 3.89 5,608 3.32 8.38 13.08

金融及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全 16,349 12.83 26,908 15.93 15.81 64.58

不動產業 4,632 3.64 6,338 3.75 7.67 36.8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4,040 3.17 6,131 3.63 9.43 51.77

支援服務業 3,548 2.78 7,629 4.52 15.00 115.06

教育服務業 1,091 0.86 2,824 1.67 10.54 158.73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497 2.74 5,173 3.06 4.47 47.93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709 0.56 1,362 0.81 10.11 92.10

其他服務業 2,230 1.75 4,389 2.60 7.92 96.79

小計 84,009 65.94 124,704 73.85 9.28 48.44

總計 127,404 100.00 168,865 100.00 - 32.54

資料來源：100 年、105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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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民國 100-105 年潭子區工商及服務業全年生產總額統計表 

產業別 

100 年生產總額 105 年生產總額 該業別
占臺中
市比例

(%) 

100-105
年成長
率(%)百萬 比例(%) 百萬 比例(%) 

工
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 (D) - - - 

製造業 178,159 88.57 132,479 79.66 6.38 -25.64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D) - (D) -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D) - 340 - 1.69 - 

營造業 3,311 1.65 5,775 3.47 2.47 74.43

小計 181,470 90.21 138,594 83.34 5.77 -23.63

服
務
業 

批發及零售業 8,713 4.33 11,444 6.88 2.46 31.35

運輸及倉儲業 1,258 0.63 1,335 0.80 1.43 6.13

住宿及餐飲業 1,193 0.59 2,290 1.38 1.66 91.96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280 0.14 486 0.29 0.73 73.26

金融及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全 1,694 0.84 2,108 1.27 1.24 24.48

不動產業 754 0.37 1,434 0.86 1.73 90.2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528 0.26 578 0.35 0.89 9.34

支援服務業 357 0.18 868 0.52 1.71 143.37

教育服務業 406 0.20 619 0.37 2.31 52.61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125 1.55 4,809 2.89 4.15 53.88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186 0.09 281 0.17 2.09 51.34

其他服務業 1,193 0.59 1,457 0.88 2.63 22.19

小計 19,687 9.79 27,711 16.66 2.06 40.76

總計 201,157 100.00 166,305 100.00 - -17.33

資料來源：100 年、105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本計畫整理。 

參、土地使用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位於「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臺中都會

區大眾捷運系統文心烏日北屯線建設計畫－捷運機廠）案」之計畫範圍內，周

邊土地使用現況多為空置地、興建中及住宅使用（詳如圖 3-5 所示）。而本案南

興路往北延伸之變更範圍文北段 1、2 地號現況為空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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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110 年國土利用現況調查成果圖；街景拍攝日期為 2022 年 3 月。 

圖 3-5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二、土地權屬與地價 

本案南興路往北延伸之變更範圍涉及北屯區文北段 1、2 地號等 2 筆土地，

土地使用分區分別為綠地用地及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其中文北段 3、4 地

號等 2 筆土地為私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均為 103,000（元/m2），詳表 3-12 及

圖 3-6 所示。 

表 3-12  涉及變更範圍土地權屬分析表 

位置 土地使用分區 地號 公私別
土地 

所有權人

公告土地現值
（元/m2） 

面積(m2)

南興路往北
延伸 

住宅區 文北段 1 地號 私有(1 位所有權人) 103,000 4572 

住宅區 文北段 2 地號 私有(1 位所有權人) 103,000 934.06

資料來源：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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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案繪製。 

圖 3-6  文北段 1、2 地號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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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交通運輸現況 

一、道路系統 

本計畫為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

建設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範圍，區內規劃南北向主要道路、東西向主要道

路及次要道路完善區內交通路網。 

1.南北向主要道路 

規劃三條穿越計畫區之南北向道路，主要園道系統分別為園 1-28M(敦

富路)道路及園 1-25M 道路(敦富路)，向北擬連通至環中東路，向南銜接松

竹路；另一條為 15M-2 道路(南興路)，向北擬連通至環中東路，向南銜接

松竹路，以銜接計畫區內道路。 

2.東西向主要道路 

於本計畫區北側、中央及南側分別劃設 20M-25M 寬之東西向主要道

路，分別為 25M-1(南興北三路)、園 2-20M(南興北二路)及 20M-1(南興北一

路)，並與南北向之道路構成區內主要道路系統。 

3.次要道路 

為建構一區內完善之交通路網，於聯外道路及主要道路系統之架構

下，規劃南北向以及東西向次要道路，使區內道路系統得以有效串聯。 

二、瓶頸路段 

臺中市捷運文心北屯線機廠及車站區段徵收案之工程現已完成，區內道路

可互相連通，惟因受到鐵路高架化分隔以及北側潭子地區農業區阻隔，區內與

周邊聯外道路未能有效串聯，造成瓶頸路段之產生，使得道路通行受阻，影響

當地發展。其中，區內已有部分道路可串聯至聯外道路通行(如南興北一路銜接

北屯路、敦富六街銜接大成街等)，惟尚有諸多瓶頸路段未打通，本計畫配合臺

中市潭子、大雅、神岡地區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案，說明如下： 

1.南北向道路銜接 

計畫區內道路北側尚無規劃聯外道路可串聯至環中東路，使區內道路

無法銜接北側福貴路與南側敦富路以及銜接南興路至復興路，形成完善之

南北向道路系統。本計畫配合臺中市潭子、大雅、神岡地區都市計畫通盤

檢討案規劃之道路系統改善計畫區內與北側潭子地區道路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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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西向道路銜接 

計畫區內道路往西可串聯至台三線(北屯路及中山路)，惟區內道路未

打通東西向道路予以串聯，如區內道路尚未打通南興北三路銜接至中山

路、南興北二路銜接至中興北路、敦富九街銜接至中興路、敦富八街銜接

至大成街以及敦富一街銜接至北屯路等，使區內道路未能有效與區外東西

向串聯。 

 

圖 3-7  地區交通系統及瓶頸路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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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邊現況服務水準 

本案南興路往北延伸復興路計畫其原路口為一 T 型路口，分別由南北向-

南興路以及東西向-南興北三路組成，現況周邊居民若要前往潭子地區、台 74

線等需先向南繞行至南興北一路後經由中山路才可前往，因此南興路向北延伸

至復興路將可縮短居民繞行所產生的時間成本，同時根據下表路段服務水準可

看出現況路段服務水準良好，整體道路剩餘容量充足。 

表 3-13  南興路/南興北三路路段服務水準分析表 

道路名稱 路段起迄 方向 
容量 

(pcu/hr) 
尖峰流量

(pcu/hr) 
V/C 服務水準

南興北三路 南興路-敦富路 
往東 2,350 25 0.01 A 

往西 2,350 17 0.01 A 

南興路 
南興北三路-南

興北二路 
往南 1,100 17 0.02 A 

往北 1,100 25 0.0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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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變更理由及內容 

壹、變更理由 

一、配合相關計畫指導完善北屯捷運機廠周邊交通路網 

因應捷運綠線通車營運後，北屯捷運機廠周邊移居人口倍增、帶動地區迅

速發展，為配合「臺中市潭子、大雅、神岡地區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案」於潭子

地區都市計畫規劃串連之道路系統，並完善北屯捷運機廠周邊交通動線、提升

道路聯外便利性，依上該通盤檢討研提之南興路銜接復興路一段路線方案變更

為園道用地，以結合交通及景觀機能、維護地區良好生活環境。 

二、為維護住宅區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文北段 1、2 地號執行容積調派 

南興路往北延伸至環中東路一段涉及文北段 2 地號第二之一種住宅區變更

為園道用地範圍，透過都市計畫區容積調派方式，將原有容積價值調派至計畫

道路東側之第二之一種住宅區，以維護區段徵收地區內住宅區土地所有權人之

權益。 

貳、變更計畫內容 

本計畫配合交通路線規劃，變更第二之一種住宅區為園道用地，並採容積調派變

更東側第二之一種住宅區為第二之一種住宅區(特)，相關變更內容詳表 4-1 及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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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本計畫變更內容明細表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公頃)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南興路往北
延伸環中東

路一段 

第二之一種
住宅區 
0.0589 

園道用地 
0.0589 

因應捷運綠線通車營運後，北屯
捷運機廠周邊移居人口倍增、帶
動地區迅速發展，為配合「臺中
市潭子、大雅、神岡地區都市計
畫通盤檢討案」於潭子地區都市
計畫規劃串連之道路系統，並完
善北屯捷運機場周邊交通動線、
提升道路聯外便利性，依上該通
盤檢討研提之南興路往北延伸
銜接至環中東路及潭子復興路
路線方案變更為園道用地，以結
合交通及景觀機能、維護地區良
好生活環境。 

新闢道路路
線另涉及主
要計畫綠地
用地及公園
兼兒童遊樂
場用地 ( 道
路截角處 )
部分，另案
於主要計畫
變更辦理。

 

2 

南興路往北
延伸環中東
路一段東側
容積調派地

區 

第二之一種
住宅區 
0.4917 

第二之一種
住宅區(特) 
0.4917 

南興路往北延伸至環中東路一
段涉及文北段 2 地號第 2-1 種
住宅區變更為園道用地範圍，透
過都市計畫區容積調派方式，將
原有容積價值調派至計畫道路
東側之第 2-1 種住宅區，以維護
區段徵收地區內住宅區土地所
有權人之權益。 

1.為維持原
可建築面
積，建蔽
率 得 由
50% 調 整
為 55%。

2.容積調派
後，接受
基地之容
積率得由
250%調整
為 280%。

3.容積調派
計算方式
詳容積調
派一節內
容。 

3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原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
點 

增修訂土地
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 

配合新增之第二之一種住宅區
(特)，修增訂其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內容及容許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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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本計畫變更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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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更後計畫
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比
例(%) 

土地使用
分區 

第二之一種住宅區 28.0059 -0.5506 27.4553 26.54 

第二之一種住宅區(註) 7.8998 7.8998 7.64 

第二之一種住宅區(特) 0.0000 0.4917 0.4917 0.48 

第二種商業區 8.3967 8.3967 8.12 

特定商業區 12.6064 12.6064 12.19 

休閒服務專用區 1.2385 1.2385 1.20 

小計 58.1473 -0.0589 58.0884 56.16 

公共設施
用地 

捷運系統用地 18.4573 18.4573 17.84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廣場使用 0.3145 0.3145 0.30 

公園用地 1.7914 1.7914 1.73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1.4008  1.4008 1.35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4.527  4.527 4.38 

排水道用地 0.9373 0.9373 0.91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0.3244 0.3244 0.31 

綠地用地 0.9129 0.9129 0.88 

園道用地 5.4245 0.0589 5.4834 5.30 

道路用地 11.1943 11.1943 10.82 

小計 45.2844 0.0589 45.3433 43.84 

總計 103.4317 0.0000 103.4317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表 4-3  本次變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變更後條文 變更理由

四、本細部計畫區內劃定下列使用分區： 
(一)第二之一種住宅區 
(二)第二種商業區 
(三)特定商業區 
(四)休閒服務專用區 

四、本細部計畫區內劃定下列使用分區： 
(一)第二之一種住宅區 
(二)第二之一種住宅區(特) 
(三)第二種商業區 
(四)特定商業區 
(五)休閒服務專用區 

1.配合本計
畫容積調
派 增 列
「第二之
一種住宅
區(特)」。

2. 點 次 調
整。 

五、本細部計畫區內各種分區之使用規定如下：

(一)第二之一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

(店)及飲食店之使用外，並增列老人住宅

之使用，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

條例住宅區相關規定管制。 

五、本細部計畫區內各種分區之使用規定如

下： 

(一)第二之一種住宅區及第二之一種住宅區

(特)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及飲食店

之使用外，並增列老人住宅之使用，餘

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住宅

區相關規定管制。 

配合本計畫
容積調派增
列「第二之
一種住宅區
(特)」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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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變更後條文 變更理由

(二)第二種商業區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

治條例商業區相關規定管制。 

(三)特定商業區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

條例商業區相關規定管制。 

1.如申請住宅使用者，三樓以下限作商業

使用；另應提供 15%法定容積作社會住

宅(或其他社會福利設施)使用(含相對應

容積樓地板土地持分)，其樓地板應集中

留設，並經本府各該主管機關同意設置

接管，且將所有權及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62 條規定不得計入容積樓地板面積之

部分移轉予本市後，可免計容積樓地板

面積。 

2.前目提供容積樓地板面積未達二千平方

公尺者，得改以捐獻代金方式折算繳納，

其代金之繳納應於核准使用執照前繳入

「臺中市都市更新及都市發展建設基

金」。 

捐獻代金=【提供作為社會住宅使用(或

其他社會福利設施)法定容積樓地板面

積/法定容積總樓地板面積】×【建築基地

市價×土地面積）+建築物實際工程造

價】。 

其中建築基地市價由臺中市政府委託三

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取最高價計

算，委託估價費用由起造人負擔。 

3.另建築物實際工程造價應按申請建築執

照當期「臺中市總預算各機關共同費用

編列基準表」之編列標準計算。 

4.為維持居住安寧申請住宅使用者臨捷運

系統用地須退縮 10 公尺(含 4 公尺無遮

簷人行空間)建築。 

(四)休閒服務專用區土地及建物之使用，依其

性質分為下列各組： 

第一組：零售業 

1.農產品零售業。 

(二)第二種商業區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

自治條例商業區相關規定管制。 

(三)特定商業區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

治條例商業區相關規定管制。 

1.如申請住宅使用者，三樓以下限作商

業使用；另應提供 15%法定容積作社

會住宅(或其他社會福利設施)使用(含

相對應容積樓地板土地持分)，其樓地

板應集中留設，並經本府各該主管機

關同意設置接管，且將所有權及依建

築技術規則第 162 條規定不得計入容

積樓地板面積之部分移轉予本市後，

可免計容積樓地板面積。 

2.前目提供容積樓地板面積未達二千平

方公尺者，得改以捐獻代金方式折算

繳納，其代金之繳納應於核准使用執

照前繳入「臺中市都市更新及都市發

展建設基金」。 

捐獻代金=【提供作為社會住宅使用

(或其他社會福利設施)法定容積樓地

板面積/法定容積總樓地板面積】×【建

築基地市價×土地面積）+建築物實際

工程造價】。 

其中建築基地市價由臺中市政府委託

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取最高價

計算，委託估價費用由起造人負擔。

3.另建築物實際工程造價應按申請建築

執照當期「臺中市總預算各機關共同

費用編列基準表」之編列標準計算。

4.為維持居住安寧申請住宅使用者臨捷

運系統用地須退縮 10 公尺(含 4 公尺

無遮簷人行空間)建築。 

(四)休閒服務專用區土地及建物之使用，依

其性質分為下列各組： 

第一組：零售業 

1.農產品零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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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變更後條文 變更理由

2.飼料零售業。 

3.布疋零售業。 

4.魚具零售業。 

5.花卉零售業。 

6.寵物零售業。 

7.觀賞魚零售業。 

8.其他農畜水產品零售業，含種子、園藝及

園藝用品。 

9.食品、飲料零售業。 

10.成衣零售業。 

11.鞋類零售業。 

12.皮包、手提袋、皮箱零售業。 

13.服飾品零售業。 

14.家具零售業。 

15.裝設品零售業。 

16.五金零售業。 

17.日常用品零售業。 

18.祭祀用品零售業。 

19.清潔用品零售業。 

20.中藥零售業。 

21.化粧品零售業。 

22.西藥零售業。 

23.醫療器材零售業。 

24.書籍、文具零售業。 

25.運動器材零售業。 

26.玩具、娛樂用品零售業。 

27.鐘錶零售業。 

28.眼鏡零售業。 

29.建材零售業。 

30.電器零售業。 

31.事務性機器設備零售業。 

32.精密儀器零售業。 

33.度量衡器零售業。 

34.機械器具零售業。 

35.汽車零售業。 

36.機車零售業。 

2.飼料零售業。 

3.布疋零售業。 

4.魚具零售業。 

5.花卉零售業。 

6.寵物零售業。 

7.觀賞魚零售業。 

8.其他農畜水產品零售業，含種子、園藝

及園藝用品。 

9.食品、飲料零售業。 

10.成衣零售業。 

11.鞋類零售業。 

12.皮包、手提袋、皮箱零售業。 

13.服飾品零售業。 

14.家具零售業。 

15.裝設品零售業。 

16.五金零售業。 

17.日常用品零售業。 

18.祭祀用品零售業。 

19.清潔用品零售業。 

20.中藥零售業。 

21.化粧品零售業。 

22.西藥零售業。 

23.醫療器材零售業。 

24.書籍、文具零售業。 

25.運動器材零售業。 

26.玩具、娛樂用品零售業。 

27.鐘錶零售業。 

28.眼鏡零售業。 

29.建材零售業。 

30.電器零售業。 

31.事務性機器設備零售業。 

32.精密儀器零售業。 

33.度量衡器零售業。 

34.機械器具零售業。 

35.汽車零售業。 

36.機車零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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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汽、機車零件配備零售業。 

38.自行車及其零件零售業。 

39.首飾及貴金屬零售業。 

40.照相器材零售業。 

41.百貨公司業。 

42.超級市場業。 

43.一般百貨業。 

44.便利商店業。 

45.飲料店業。 

46.餐館業。 

47.集郵、錢幣。 

48.雕刻、雕塑。 

49.其他零售業。 

第二組：日常服務業 

1.洗髮業。 

2.理髮業。 

3.美容美髮服務業。 

4.攝影業。 

5.成衣。 

6.裁縫服務業。 

7.傘、皮鞋修補及擦鞋。 

8.洗衣業。 

第三組：金融、保險及不動產業 

1.金融業。 

2.投資典當業。 

3.證券業。 

4.期貨業。 

5.保險業及保險輔助人業。 

6.建築開發業。 

7.建築及不動產經紀業。 

8.不動產買賣租賃業。 

9.金融控股公司業。 

第四組：休閒服務業 

1.戲院、劇院、電影院。 

2.營業性籃球、網球、桌球、羽毛球、室內

高爾夫球等球類運動比賽練習場地。 

37.汽、機車零件配備零售業。 

38.自行車及其零件零售業。 

39.首飾及貴金屬零售業。 

40.照相器材零售業。 

41.百貨公司業。 

42.超級市場業。 

43.一般百貨業。 

44.便利商店業。 

45.飲料店業。 

46.餐館業。 

47.集郵、錢幣。 

48.雕刻、雕塑。 

49.其他零售業。 

第二組：日常服務業 

1.洗髮業。 

2.理髮業。 

3.美容美髮服務業。 

4.攝影業。 

5.成衣。 

6.裁縫服務業。 

7.傘、皮鞋修補及擦鞋。 

8.洗衣業。 

第三組：金融、保險及不動產業 

1.金融業。 

2.投資典當業。 

3.證券業。 

4.期貨業。 

5.保險業及保險輔助人業。 

6.建築開發業。 

7.建築及不動產經紀業。 

8.不動產買賣租賃業。 

9.金融控股公司業。 

第四組：休閒服務業 

1.戲院、劇院、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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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齡球館、撞球房。 

4.室內溜冰場、游泳池． 

5.舞蹈、國術館、柔道館、跆拳道館、空手

道館、劍道館及拳擊、舉重等教練場所或

健身房。 

6.兒童樂園、雜耍、馬戲團。 

7.橋棋社。 

8.電子遊戲場業。 

9.釣蝦場。 

10.資訊休閒業(網咖)。 

11.其他類似場所 

第五組：運輸服務業 

1.汽車運輸業。 

2.大眾捷運系統。 

3.計程車客運服務業。 

4.停車場經營業。 

5.貨櫃出租業。 

6.航空貨運承攬業。 

7.航空站地勤業。 

8.航空貨物集散業。 

9.郵寄業。 

10.報關業。 

第六組：旅館業(註 1) 

1.旅社(旅館)。 

2.觀光旅館。 

3.國際觀光旅館． 

4.汽車旅館。 

5.共管式服務性中長期商務宿舍。 

第七組：貿易展示設施 

1.貿易展售中心。 

2.貿易館。 

第八組：批發業 

1.批發市場。 

2.量販店。 

第九組：娛樂服務業(註 2) 

1.歌廳經營業。 

2.營業性籃球、網球、桌球、羽毛球、室

內高爾夫球等球類運動比賽練習場

地。 

3.保齡球館、撞球房。 

4.室內溜冰場、游泳池． 

5.舞蹈、國術館、柔道館、跆拳道館、空

手道館、劍道館及拳擊、舉重等教練場

所或健身房。 

6.兒童樂園、雜耍、馬戲團。 

7.橋棋社。 

8.電子遊戲場業。 

9.釣蝦場。 

10.資訊休閒業(網咖)。 

11.其他類似場所 

第五組：運輸服務業 

1.汽車運輸業。 

2.大眾捷運系統。 

3.計程車客運服務業。 

4.停車場經營業。 

5.貨櫃出租業。 

6.航空貨運承攬業。 

7.航空站地勤業。 

8.航空貨物集散業。 

9.郵寄業。 

10.報關業。 

第六組：旅館業(註 1) 

1.旅社(旅館)。 

2.觀光旅館。 

3.國際觀光旅館． 

4.汽車旅館。 

5.共管式服務性中長期商務宿舍。 

第七組：貿易展示設施 

1.貿易展售中心。 

2.貿易館。 

第八組：批發業 

1.批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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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舞廳業、舞場業。 

3.夜總會。 

4.酒吧業、酒家業、酒店業。 

5.營業性浴室、三溫暖業。 

6.按摩院。 

7.特種咖啡廳。 

8.視聽歌唱業。 

9.休閒活動場館業(含 SPA)。 

10.俱樂部 

註： 

1.允許設立，但共管式服務性中長期商務

宿舍只限於第五層以上設置，有共同之

入口，且須研提營運管理計畫送都市設

計審議。至少應有 50%之法定容積配設

其他容許組別之用途。 

2.允許設立，但只限於第九組第八項、第五

項、第六項使用。 

2.量販店。 

第九組：娛樂服務業(註 2) 

1.歌廳經營業。 

2.舞廳業、舞場業。 

3.夜總會。 

4.酒吧業、酒家業、酒店業。 

5.營業性浴室、三溫暖業。 

6.按摩院。 

7.特種咖啡廳。 

8.視聽歌唱業。 

9.休閒活動場館業(含 SPA)。 

10.俱樂部 

註： 

1.允許設立，但共管式服務性中長期商

務宿舍只限於第五層以上設置，有共

同之入口，且須研提營運管理計畫送

都市設計審議。至少應有 50%之法定

容積配設其他容許組別之用途。 

2.允許設立，但只限於第九組第八項、第

五項、第六項使用。 

七、本細部計畫區內建築物之建蔽率、容積率

及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應不得超過表 5-6 之

規定： 
表 5-6 建築強度管制一覽表 

項目 
建蔽

率 
容積率 

最小建築

基地面積 
備住 

第二之一種

住宅區 
50% 250% 500 ㎡ 1.公園用地及公

園兼兒童遊樂

場用地依據「都

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

使用辦法」申請

作地下多目標

使用，不受左列

建蔽率、容積率

之限制。 
2.第二之一種住

宅區(註)，係為

本計畫區段徵

收範圍內合法

建物拆遷戶之

安置街廓，其最

小建築基地面

積為 140 ㎡；惟

第二種商業

區 
55% 350% 1,000 ㎡ 

特定商業區 55% 350% 1,500 ㎡ 
休閒服務專

用區 
55% 350% 2,000 ㎡ 

公園兼兒童

遊樂場用地 
15% 30% -- 

公園兼滯洪

池用地 
-- -- -- 

公園用地 15% 45% -- 
綠地用地 -- -- -- 

捷

運

系

統

捷 1、捷

G0 

其建蔽率及容

積率應送臺中

市政府都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決定。 

 

七、本細部計畫區內建築物之建蔽率、容積率

及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應不得超過表 5-6
之規定： 

表 5-6 建築強度管制一覽表 

項目 建蔽率 容積率
最小建築

基地面積 
備住 

第 二 之 一

種住宅區
50% 250% 500 ㎡ 1. 公園用地及

公園兼兒童

遊樂場用地

依據「都市計

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

使用辦法」申

請作地下多

目標使用，不

受左列建蔽

率、容積率之

限制。 
2. 第二之一種

住宅區(註)，
係為本計畫

區段徵收範

圍內合法建

物拆遷戶之

第 二 之 一

種 住 宅 區

(特) 
55% 280% 500 ㎡ 

第 二 種 商

業區 
55% 350% 1,000 ㎡ 

特 定 商 業

區 
55% 350% 1,500 ㎡ 

休 閒 服 務

專用區 
55% 350% 2,000 ㎡ 

公 園 兼 兒

童 遊 樂 場

用地 
15% 30% -- 

公 園 兼 滯

洪池用地
-- -- -- 

公園用地 15% 45% -- 
綠地用地 -- -- -- 

1.配合本計
畫容積調
派劃定之
「第二之
一種住宅
區(特)」，
增訂建蔽
率、容積
率相關規
定。 

2.為維持原
變更第二
之一種住
宅區可建
築面積，
建蔽率得
由 50%調
整 為
55%。 

3.依據容積
調派送出
及接受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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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地 
捷 G3 70% 350% 

基地條件特殊

經臺中市政府

都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

過者，不在此

限。 

鐵路用地兼

作道路使用 
-- -- -- 

捷運系統用

地兼作廣場

使用 
-- -- -- 

道路用地 -- -- -- 

註：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47 條之規定，按原位置保留分配

者，得不受上表最小建築基地規模之限制，惟重新申

請新建、增建、改建仍應照上表備註欄第 2 點有關最

小建築基地面積及但書之規定辦理。 

捷

運

系

統

用

地

捷 1、捷

G0 

其建蔽率及容

積率應送臺中

市政府都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決定。 

 

安置街廓，其

最小建築基

地面積為 140
㎡；惟基地條

件特殊經臺

中市政府都

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

通過者，不在

此限。 

捷 G3 70% 350%
鐵 路 用 地

兼 作 道 路

使用 
-- -- -- 

捷 運 系 統

用 地 兼 作

廣場使用
-- -- -- 

道路用地 -- -- -- 

註：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47 條之規定，按原位置保留分

配者，得不受上表最小建築基地規模之限制，惟重

新申請新建、增建、改建仍應照上表備註欄第 2 點
有關最小建築基地面積及但書之規定辦理。 

圍 計 算
後，第二
之一種住
宅區(特)
調整後容
積 率 為
280%。 

八、公共開放空間 

(一)本細部計畫區除劃設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

地、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公園用地、綠地

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兼作廣場使用外，並

指定部分街廓留設公共開放空間。 

(二)指定街廓留設帶狀式開放空間與街角退縮

開放空間規定如表 5-7 所示，其位置與規

模如圖 5-4 指定留設公共開放空間示意圖

所示。 

表 5-7 指定留設公共開放空間一覽表 

公共開放

空間種類 
留設規定 

帶狀式開

放空間 

園道用地兩側之建築基地至

少退縮 15M 建築，並作為無

遮簷之人行空間使用。 

除公園兼滯洪池用地、綠地

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兼供廣

場使用、捷 1 用地及捷 G0

用地外，第二之一種住宅

區、第二種商業區、特定商

業區、休閒服務專用區至少

退縮 6M 建築，並留設 4M

以上之空間作為無遮簷之人

行空間使用。 

八、公共開放空間 

(一)本細部計畫區除劃設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地、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公園用地、

綠地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兼作廣場使用

外，並指定部分街廓留設公共開放空間。

(二)指定街廓留設帶狀式開放空間與街角退

縮開放空間規定如表 5-7 所示，其位置

與規模如圖 5-4 指定留設公共開放空間

示意圖所示。 

表 5-7 指定留設公共開放空間一覽表 

公共開放

空間種類 
留設規定 

帶狀式開

放空間 

臨園 1-25M、園 1-28M 及園

2-20M 計畫道路兩側之建築

基地至少退縮 15M 建築，並

作為無遮簷之人行空間使

用。 

除公園兼滯洪池用地、綠地

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兼供廣

場使用、捷 1 用地及捷 G0

用地外，第二之一種住宅

區、第二種商業區、特定商

業區、休閒服務專用區至少

退縮 6M 建築，並留設 4M

配合本計畫
容積調派劃
定之「第二
之一種住宅
區(特)」，修
訂公共開放
空間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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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退縮

開放空間 

指定松竹路與北屯路、松竹

路與園 1-25M、細 10M-1 與

園 1-28M、細 10M-2 與園 1-

25M、園 2-20M 與園 1-

28M、園 1-28M 與 15M-1 計

畫道路交角處之建築基地應

留設街角廣場。 

註：1.街角退縮開放空間最小寬度至少為 15M

以上。 

2.有關街角退縮開放空間得適用「建築技

術規則實施都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

合設計」有關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之獎

勵係數。 

3.依本表指定之公共開放空間得納入法定

空地。 

(三)公共開放空間需相連通，地面高程齊平且

相接處必須平順，其舖面必須連續且平整，

坡度不得大於 1：12。 

(四)公共開放空間不得設置障礙物，除設置街

道家具及植栽綠美化外，僅供行人通行，

但經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許可之項目得設

置之。 

(五)本府為環境綠美化之需要，於公共開放空

間上規劃設施時，土地所有權人不得拒絕。

(六)20M、25M、28M 園道用地，其路側應設

置不得小於 2.5 公尺之植栽帶，斷面設計

依圖 5-5 之規定辦理。 

(七)退縮 6 公尺建築之斷面設計圖依圖 5-6 之

規定辦理。 

(八)因基地地形特殊致無法依規定留設騎樓或

退縮建築，且無妨礙市容觀瞻、消防車輛

出入及公共交通，或因都市景觀需要，經

臺中市政府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若屬都市更新單元地區經臺中市政府

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通過者，

依其決議辦理。 

以上之空間作為無遮簷之人

行空間使用。 

第二之一種住宅區(特)臨

25M-66 計畫道路至少退縮

6M 建築，並留設 4M 以上之

空間作為無遮簷之人行空間

使用。臨園 3-20M 計畫道路

應留設 4 公尺騎樓或無遮簷

人行步道。 

街角退縮

開放空間 

指定松竹路與北屯路、松竹

路與園 1-25M、細 10M-1 與

園 1-28M、細 10M-2 與園 1-

25M、園 2-20M 與園 1-

28M、園 1-28M 與 15M-1 計

畫道路交角處之建築基地應

留設街角廣場。 

註：1.街角退縮開放空間最小寬度至少為

15M 以上。 

2.有關街角退縮開放空間得適用「建築

技術規則實施都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

綜合設計」有關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

之獎勵係數。 

3.依本表指定之公共開放空間得納入法

定空地。 

(三)公共開放空間需相連通，地面高程齊平

且相接處必須平順，其舖面必須連續且

平整，坡度不得大於 1：12。 

(四)公共開放空間不得設置障礙物，除設置

街道家具及植栽綠美化外，僅供行人通

行，但經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許可之項

目得設置之。 

(五)本府為環境綠美化之需要，於公共開放

空間上規劃設施時，土地所有權人不得

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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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變更後條文 變更理由

 

(六)20M、25M、28M 園道用地，其路側應設

置不得小於 2.5 公尺之植栽帶，斷面設

計依圖 5-5 之規定辦理。 

(七)退縮 6 公尺建築之斷面設計圖依圖 5-6

之規定辦理。 

(八)因基地地形特殊致無法依規定留設騎樓

或退縮建築，且無妨礙市容觀瞻、消防

車輛出入及公共交通，或因都市景觀需

要，經臺中市政府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若屬都市更新單元地區經臺

中市政府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

議通過者，依其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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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變更後條文 變更理由

九、為鼓勵建築基地之整體建築使用、設置公

益性設施(除經劃設為都市更新單元之地

區，另依都市更新條例規定辦理外)及實施

綠美化，訂定下列獎勵措施： 

(一)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

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板面積。但以不超過

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 1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

心、兒童、青少年、勞工、老人等活動中

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

留設之樓地板面積在 100平方公尺以上，

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公益性

基金管理營運者外，申請建造執照時，前

開公益性基金會應為公益性設施之起造

人。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

公眾使用，經道路主管機關核准者。 

(二)為鼓勵基地整體開發建築，得依下列規定

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 

整體開發建築 
基地規模 

增加興建 
樓地板面積 

3,000 平方公尺(含)
以上 

基地面積×基準

容積率×10％ 
4,000 平方公尺(含)

以上 
基地面積×基準

容積率×15％ 
完整街廓 
整體開發 

基地面積×基準

容積率×20％ 

九、為鼓勵建築基地之整體建築使用、設置公

益性設施(除經劃設為都市更新單元之

地區，另依都市更新條例規定辦理外)及
實施綠美化，訂定下列獎勵措施： 

(一)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

用，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板面積。但以

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

1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

中心、兒童、青少年、勞工、老人等活

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

其集中留設之樓地板面積在 100 平方

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設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外，申

請建造執照時，前開公益性基金會應

為公益性設施之起造人。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

供公眾使用，經道路主管機關核准者。

(二)為鼓勵基地整體開發建築，得依下列規

定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 

整體開發建築 
基地規模 

增加興建 
樓地板面積 

3,000 平方公尺(含)
以上 

基地面積×基準

容積率×10％ 
4,000 平方公尺(含)

以上 
基地面積×基準

容積率×15％ 

配合本計畫
容積調派劃
定之「第二
之一種住宅
區(特)」，修
訂開發時程
獎勵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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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變更後條文 變更理由

(三)為鼓勵本細部計畫區加速開發建設，建築

基地於區段徵收完成之日起算，於三年以

內領得建造執照者得增加興建樓地板面

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基準容積之

20%為限。 

(四)為維護本細部計畫地區之都市景觀、環境

衛生及公共安全，尚未開發建築之公有土

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主動實施綠、美

化。而預期 3 年內不開發建築，面積超過

330 平方公尺(100 坪)之私有土地，得由土

地所有權人向本府建設局景觀工程科提出

綠、美化計畫，經審查通過並實施至建築

施工前，於開發建築時得酌予獎勵容積率。

惟開發建築前須由本府都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依其綠、美化成本等各項因素進行審查，

且申請面積超過 3,000 平方公尺者，另須

提出交通影響評估，以決定其獎勵之容積

率。 

前項獎勵之容積率最高不得超過 5%，且經

本府核發都市設計審定書後，應於 6 個月

內申請建築執照，未依期限提出申請建築

執照，撤銷其容積獎勵。 

(五)前述依第二、三、四款之容積獎勵合計不

得超過基準容積率之 40%（有關建築總獎

勵容積率自 104 年 7 月 1 日起依都市計畫

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規定辦理。） 

完整街廓 
整體開發 

基地面積×基準

容積率×20％ 

(三)為鼓勵本細部計畫區加速開發建設，第

二之一種住宅區(特)以外之建築基地於

區段徵收完成之日起算，於三年以內領

得建造執照者得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

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基準容積之

20%為限。 

第二之一種住宅區(特)之建築基地於本

次細部計畫變更公告實施之日起算，於

三年以內領得建造執照者得增加興建樓

地板面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基

準容積之 20%為限。 

(四)為維護本細部計畫地區之都市景觀、環

境衛生及公共安全，尚未開發建築之公

有土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主動實施

綠、美化。而預期 3 年內不開發建築，

面積超過 330平方公尺(100坪)之私有土

地，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向本府建設局景

觀工程科提出綠、美化計畫，經審查通

過並實施至建築施工前，於開發建築時

得酌予獎勵容積率。惟開發建築前須由

本府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依其綠、美化

成本等各項因素進行審查，且申請面積

超過 3,000 平方公尺者，另須提出交通

影響評估，以決定其獎勵之容積率。 

前項獎勵之容積率最高不得超過 5%，且

經本府核發都市設計審定書後，應於 6

個月內申請建築執照，未依期限提出申

請建築執照，撤銷其容積獎勵。 

(五)前述依第二、三、四款之容積獎勵合計

不得超過基準容積率之 40%（有關建築

總獎勵容積率自 104 年 7 月 1 日起依都

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規定辦

理。） 

十一、停車空間 十一、停車空間 配合本計畫
容積調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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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變更後條文 變更理由

本細部計畫區內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設置

標準依下列規定： 

(一)第二之一種住宅區建築物應附設停車空

間，其每 150 平方公尺之建築樓地板面積，

需設置 1 輛停車位計算，其餘數超過 75 平

方公尺需增設 1 輛停車位。 

(二)第二種商業區、特定商業區及休閒服務專

用區建築物應附設停車空間，依其建築樓

地板面積每 100 平方公尺，需設置 1 輛停

車位，其餘數超過 50 平方公尺需增設 1 輛

停車位。 

(三)前二類以外之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理。 

本細部計畫區內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設

置標準依下列規定： 

(一)第二之一種住宅區及第二之一種住宅區

(特)建築物應附設停車空間，其每 150 平

方公尺之建築樓地板面積，需設置 1 輛

停車位計算，其餘數超過 75 平方公尺需

增設 1 輛停車位。 

(二)第二種商業區、特定商業區及休閒服務

專用區建築物應附設停車空間，依其建

築樓地板面積每 100 平方公尺，需設置

1 輛停車位，其餘數超過 50 平方公尺需

增設 1 輛停車位。 

(三)前二類以外之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理。 

列之「第二
之一種住宅
區(特)」修
訂。 

(未規定) 十六、本計畫區內之綠 1 用地應留設 20 公尺

寬之通路銜接「臺中市潭子、大雅、神

岡地區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案」規劃之

道路系統。 

為利整體道
路串連，增
訂於綠 1 用
地留設通路
銜接北側相
關計畫所規
劃之道路，
後續配合另
案於主要計
畫變更，再
行調整該用
地為園道用
地。 

十六、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有關法令

及規定辦理。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有關法令

及規定辦理。 

點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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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容積調派內容 

北屯捷運機廠區段徵收已完竣整體開發作業，並辦理土地產權移交，考量本計畫

規劃園道用地範圍涉及土地徵收事宜，為避免原已完竣區段徵收後再次徵收，變更為

園道用地所涉及私有土地取得之範圍，改以調派容積率方式取得以維護土地所有權

人權益。 

考量上該變更為園道用地範圍所涉及之文北段 2 地號現正與文北段 1 地號合併

基地申請建築，爰調派涉及變更範圍之住宅區容積至東側住宅區土地，基於等值轉換

之精神，容積調派送出容積之價值應與容積調派基地接受之容積價值相等，並以一次

性調派作業為原則。容積調派試算如下： 

一、送出基地價值=送出基地面積×當期土地公告現值 

送出基地為文北段 2 地號第二之一種住宅區變更為園道用地範圍，面積為

0.0589 公頃，依 111 年公告現值試算，本計畫送出基地總價值約 60,667,000 元。 

二、移入容積率=送出基地價值÷接受基地價值×接受基地容積率 

接受基地為文北段 1 地號及剩餘文北段 2 地號範圍，面積合計 0.4917 公

頃，依 111 年公告現值試算，本計畫接受基地總價值約 506,451,000 元。移入容

積=60,667,000 元÷506,451,000 元×250%=29.95%，加計原第二之一種住宅區容

積率 250%，未來調派後容積率為 279.95%，後續容積調派接受基地將透過都市

計畫變更調整為第二之一種住宅區(特)，建蔽率為維持原可建築面積由 50%調

整為 55%，容積率依容積調派計算則調整為 280%。 

三、前述移入容積率應以都市計畫發布實施當期土地公告現值計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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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 

壹、實施進度 

本計畫將於都市計畫變更完成後起算工程施工期限，預計於 300 日曆天內施工

完成。 

貳、開發方式 

本計畫為保障已完竣區段徵收地區內住宅區土地之使用權利，私有土地取得以

容積調派方式辦理，移出變更私有地範圍之可建築用地樓地板面積，以等值轉換為原

則，調整調派接受基地之基準容積。 

參、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園道範圍開闢工程費用初估約 589 萬元，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支應。 

 

表 5-1  本計畫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來源其他 
土地徵購費及

地上物補償費

整地
及工
程費

合計

園道用地 0.0589 
V 

(容積調派) 
－ 589 589

臺中市
政府 

工程施
工期限
為 300
日曆天 

臺中市
政府編
列預算

註：1.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狀況酌予調整。 

2.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際面積仍應依發布實施後地籍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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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其他規定事項 

一、本案細部計畫考量土地所有權人權益之維護，及所有權人申請建築之時程急迫

性，有關第二之一種住宅區私有土地範圍於本計畫先行變更為園道用地，「臺中

市潭子、大雅、神岡地區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案」研提之南興路銜接復興路一段

路線方案尚涉及周邊綠地用地及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之公共設施用地變更，

將另案於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辦理變更程序。 

二、有關細部計畫變更為細園 3-20M 園道用地範圍，建議於後續另案辦理主要計畫

變更時，併同變更提升為主要計畫園道用地。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附件一、同意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個案變更認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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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407610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地址：407201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3段99
      號文心樓5樓
承辦人：陳昭仁
電話：04-22289111#33207
電子信箱：evan@taichung.gov.tw

受文者：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建土字第11100428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有關「南興路往北延伸至環中東路一段」及「南興北二路往

西打通至中興北路」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案，本府同意辦理，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

二、旨揭道路係屬本市北屯區捷運機廠北側及西側重大道路建設

計畫，未來道路延伸後將有效舒緩市區通往高架道路及捷運

機廠周邊之車流，符合內政部93年1月7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號函示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為配合中

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建設時」之原則，爰本府

同意依程序辦理個案變更。

三、檢送本案核准變更文件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裝

訂

線

副 本
檔　　號：

保存年限：發文方式：紙本遞送

第1頁，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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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公開展覽前座談會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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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函
地址：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文心樓5樓
承辦人：陳昭仁
電話：04-22289111#33207
電子信箱：evan@taichung.gov.tw

受文者：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建土字第11100472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7100000G_1110047202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局111年9月27日辦理「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

畫(配合南興路及南興北二路延伸)案」及「變更臺中市都

市計畫(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

設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配合南興路及南興北二路延

伸)案」公開展覽前座談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局111年9月14日中市建土字第1110040833號開會通

知單辦理。

正本：陳○菊、曾朝榮議員服務處、陳成添議員服務處、賴順仁議員服務處、黃健豪議
員服務處、沈佑蓮議員服務處、謝明源議員服務處、賴朝國議員服務處、羅永珍
議員服務處、吳顯森議員服務處、蕭隆澤議員服務處、周永鴻議員服務處、徐瑄
灃議員服務處、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政府交通
局、臺中市新建工程處、臺中市養護工程處、臺中市北屯區公所、臺中市潭子區
公所、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辦公室、臺中市潭子區福仁里辦公室、臺中市潭子區
頭家東里辦公室

副本：許副總工程司獻鍾(含附件)、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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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

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

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配合南興

路及南興北二路延伸)書 
 

 

 

變 更 機 關 ： 臺 中 市 政 府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年 十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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